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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喀 麦 隆 土 地 改 革

对 国 家 与 农 民 关 系 的 影 响

潘 华 琼

　　内容提要　1974年 7月 , 喀麦隆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令 , 旨在改革土地使用和占有的

权限。在此之前 , 除了一小部分土地就被法定为私有土地之外 , 这些法律条文确立了国家对

全部土地的支配权。这次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是国家权贵与商人 , 他们或通过以权谋私 , 或成

为投机土地者 , 从而使喀麦隆出现了 “新土地贵族 ”。就理论而言 , 这次改革终结了农民和

地方权威与土地的传统联系 , 因为土地的概念和传统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 , 国家法律因允许其他社会阶层占有和使用土地而驱使农民边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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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立 前 的 土 地 制 度

喀麦隆在独立前的土地制度由两部分构成:即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和殖民主义土地制度。

(一)传统的村社土地制

喀麦隆人 (包括农民)认为所有的土地都是由大自然给予 、 并由祖先遗留下来的 。① 他们并没有

现代社会的土地所有权的概念 , 也没有私有土地的概念 , 所以土地是不能买卖和转让的 。人和土地的

关系可以描述如下:

社区 、 村落或家庭的所有成员拥有平等的土地使用权 , 但社区或村落的首领和家族的权

威者在任何情况下拥有管理这些土地的责任。就这种松散的管理模式而言 ,他们是土地的所

有者。进一步说 ,他们处于托管者的位置 ,照管土地供村社或家族成员使用 。他们对土地具有

控制权 ,任何成员想获得某一块土地进行耕种或建造房屋等 ,都要由他们决定 ,但土地仍然属

于村社或家族共有的财产 。在没有得到部落或家族长者许可的情况下 ,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

自由处置土地的 。只有事先征得部落和家族长者的同意 ,他们才能把土地交给一个陌生人 。②

此外 , 多数喀麦隆农民将土地视为物质和精神的化身 , 是用来让人民和共同体赖以生存的依托。

这种历史的知觉在绝大多数非洲的村社农民中具有相似性 。正如肯尼亚首任总统肯雅塔所言:“吉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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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农民可以概括为靠种植业、 林业和牧业为生的社会群体。

CyprianF.Fisiy, “PowerandPrivilegeintheAdministrationofLaw:LandLawReformandSocialdifferentiationinCameroon, ” Re-

searchreport, No.48, Leiden:AfricanStudiesCentre, 1992, p.129.



尤人认为土地是他们的部族之母 , 土地是最神圣的信物。生于斯 , 长于斯 , 土地宛如一种永恒的誓

言 。”① 尼日利亚的一位酋长认为:“土地是属于这样一个无比大的家庭:其中许多人死了 , 少数人活

着 , 无数的人尚未出生。”②

简而言之 , 喀麦隆的传统土地制具有 3个特征:第一 , 土地是神圣的 , 因此不能随意转让。第

二 , 即便是每个人拥有平等的土地使用权 , 但家族或村落的首领在这方面仍有相当的权威。第三 , 有

些土地虽然并没有被人真正占用 , 但它们也都是有主的。因此 , “只有通过某个家族成员 , 或在村里

居住的某一家庭或成员的接受 , 土地方可利用 。”③

(二)殖民主义土地制度

喀麦隆在 3种不同的殖民主义统治下逐渐转向了现代的土地制形式。在德国殖民统治时期 (1884 ～

1914年), 殖民政府于 1896年 7月 15日颁布了第一个土地租赁法 , 由此产生了 “德国王土 ”, 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种植园 。一些喀麦隆土著人离开家乡受雇于德国的种植园 , 这样就出现了殖民地种植园

与当地居民土地分离的局面。当地的一些民众开始在不同性质的土地上劳动。殖民政府对喀麦隆民众

的敲诈 、掠夺和强迫劳动 , 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 。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1914 ～ 1960年), 英国根据委任统治协议 , 掌管了喀麦隆北部和西部约

1 /5的国土面积 。 1927年 , 英国殖民政府颁布了第一号土地法令的修正案。该法只允许土地的使用和

占用权归原来的耕种者 , 规定当权者不得以出售的办法将土地转让。事实上 , 这个法令并没能阻止喀

麦隆在 20世纪 20年代初就业已形成的土地买卖的势头 , 尤其在其中心城市土地市场得到迅速发展。

其结果是 , 英国殖民政府开始对那些已经占有土地的人颁发 “土地领有证书 ”。与此同时 , 银行和其

他金融机构开始把土地当成有效贷款。此后 , 只要土地所有者持有 “土地领有证书 ”, 就可以出售 、

租借和抵押土地 。这就破坏了喀麦隆原有的公社土地制的基本原则 , 即土地的不可转让性。

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1916 ～ 1961年),与其他殖民列强一样 ,法国意在控制和经营土地 。但因缺

乏在非洲进行殖民统治的经验 ,法国在喀麦隆主要是通过特许方式 ,分配土地的使用权 。法国还通过投

资征用一些土地 ,用于公益事业。另外 ,法国还盗用一些无主土地 ,由此成为后来国家占有土地的先例。④

虽然没有一个殖民政府可以控制整个喀麦隆土著人原有的土地 , 但他们在喀麦隆开辟了土地市

场 。土地买卖的兴起摧毁了村社土地所有制 , 并由此造成一部分农民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分离。此

外 , 殖民政府还借助于宗主国的法律和政策来改变喀麦隆传统的土地制度 。

土 地 改 革 政 策 的 内 容

1972年 , 喀麦隆政体由联邦制改为共和制 , 政府开始着手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当时的土地制

度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 其土地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村社或部落土地使用和占

有的模式不能满足咖啡种植业迅速增长的需要;二是城市人口和移民人口数量的增长鼓励了一部分人

对土地的投机 , 从而形成了土地交易市场 。城市化使许多原来无用的土地变得增值 , 由此带来了土地

经营和管理上的问题 , 并引起一系列对私有土地的争执 , 这急需国家进行干预 。因此 , 面对旧的土地

·47·

论喀麦隆土地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JomoKenyetta, FacingMountKenya, Vintage, 1962, p.6.

Ibid.笔者想在此强调这种富有哲理的定义在其他地方是很难见到的 , 因为绝大多数人和国家都把土地首先视为一种不可或

缺的财产。

MichaelD.Levin, “ExportCropsandPeasantilization:theBakosiofCameroon”, inMartinA.Kleined., PeasantsinAfrica:Historical

andContemporaryPerspective, London:SagePublish, 1980, p.226.

法属赤道非洲已于 1899年颁布土地法:凡是空地和无主地均属国家土地。 1904年 , 该法令在整个法属西非推广。 See

A.J.Njoh, “ DevelopmentimplicationsofcoloniallandandhumansettlementschemesinCameroon”, HabitatInternational26 , 2002,

pp.399-411.



制度的羁绊和对新的城市土地的投机问题 , 国家欲借助立法形式来确立土地的所有权 , 用土地税收来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 确保粮食生产 、 满足那些正在迅速扩大的中心城市。国家也希望人民通过获得土

地使用权来消除彼此间的文化障碍 , 进而实现本民族的认同感。

(一)1974年和 1976年土地改革法的内容

1974年 , 喀麦隆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颁布新土地法 , 其核心是区分私有土地和公有土地 , 确立了

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两年后 , 政府又颁布了 3道法令 , 以敦促土地所有权的转变。这些法律包括:

(1)1974年 7月 6日的第一号法令 (No.74-1)宣布 , 国家保证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个人和集体有自

由处置土地的权利 , 国家是全部土地的监护人 。① 土地私有权指私人已经注册的土地 、 享有终身使用

的土地 、获得国家特许的土地 、 通过书面材料申请获得的土地 , 以及寄存在土地登记册 (Grund-

buch)上的土地;② 国有土地指空地和被占地 (包括房屋 、 农场 、 种植园和牧草)。③ 总之 , 第一号

法令是这次改革的基要 , 它确立了土地使用和占有的公私属性 , 而所有尚未被有效占领和使用的均为

国有土地。 (2)1974年 7月 6日第二号法令 (No.74-2)明确国有土地分为私人和公共两部分。前

者包括领海 、领土和领空;后者包括公路 、铁路 、 公共设施 、部族的特许地 , 以及以前法国殖民统治

时期用于公益事业的土地 ———学校和医院 , 等等 , 但不包括教会用地 。私人国有地的概念含义并不清

楚 , 这就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提供了投机土地的空间 。④ 第二号法令确立了管理国有土地的规则。 (3)

1974年 7月 6日第三号法令 (No.74-3)开始关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国家规定了征用私

人土地所给予补偿的范围和条件。通过颁布该法令 , 国家可以将一部分有争执的私人土地转变成国家

的土地 。⑤ (4)1976年 4月 27日第 165号法令 (No.76-165)仿照原英国殖民政府的做法 , 即通过

对土地的登记来颁发土地证。该法令规定了获得土地证的条件 , 以及土地登记的复杂步骤。根据该法

令 , 每个人只要完成土地的登记就都可以获得土地私有权 。⑥ (5)1976年 4月 27日第 166号法令

(No.76-166)对一些尚未被占领和使用的国有土地确立了管理方式 , 即国家可以通过分配 、 租赁和

抵押空地的方式使这些国家土地转变成私人土地 。⑦ (6)1976年 4月 27日第 167号法令 (No.76 -

167)允许将一部分私人的国有地转变成个人或集体的私有地 。⑧

简而言之 , 这次土地改革最终指向是土地私有化 , 土地基本上都变成了私有财产 (至少在法律

意义上成立)。

(二)土地改革法的实施

根据 1976年第 165号令 , 所有被占和正在使用的土地都必须进行登记 。否则 , 这些土地就被视

为空地 , 由国家予以管理和处置。土地登记依次分成如下 9步:⑨ (1)申请人把填好的土地登记表

(包括土地占有的位置 、面积和使用性质)提交给所在地县级分管土地部门的机构。 (2)分管土地的

县级分支机构将该表格转给具体的土地区划部门。如果申请人的土地跨越两个不同的区域 , 那么两边

的土地区划部门和咨询委员会都得参与 。 (3)土地咨询委员会确认土地是否有效占领或使用 , 并在

每块土地的分界线插上标识。 (4)土地核对后要写两份报告:一是行政报告 , 由土地区划部门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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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publiqueduCameroun/RepublicofCameroon, Régimefoncieretdomanial/LandTenureandStateLands, ImprimerieNationale

Yaoundé, Decembre1981, pp.3, 83.第一条该文献是用英 、 法双语颁布的 , 因为喀麦隆是双语国家。这一珍贵的资料得益于戴维·石

彬伦 (DavidSpindler)先生的帮助 , 是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为笔者复印的 , 特此表示感谢。

参见同上 , 第二条 , 第 3、 83页。

参见同上 , 第十五条 , 第 7、 87页。

参见同上 , 第 10 ～ 16、 89～ 94页。

参见同上 , 第 19 ～ 22、 95～ 99页。

参见同上 , 第 23 ～ 35、 101 ～ 112页。

参见同上 , 第 36 ～ 42、 113 ～ 119页。

参见同上 , 第 43 ～ 52、 120 ～ 128页。

参见同上 , 第 165号法令 , 第十一至十五条 , 第 26 ～ 28、 103～ 105页。



表验证已经占用的土地。该报告必须表明申请人在 1974年 8月 5日 , 即该土地法出版付诸实施时占

有的土地。二是技术报告 , 由土地登记和测量者写的 , 说明所登记的土地的细则 。 (5)将上述两份

报告均转送各省土地委员会 , 由该委员会验证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 (6)验证后 , 技术和行政档案

转回土地区划部门。在该部门 , 这两份文件合成一份完整的土地登记 , 由地区行政长官签字 , 通过省

土地管理机构转给雅温得最高土地管理局。 (7)雅温得最高土地管理局验证后 , 准备主席令正式批

准颁布的土地证 。政府公告中刊登土地申请人的姓名和获得土地的位置 , 这就表明申请人得到了土地

证 。(8)如果政府公告在公布一个月之内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 该文件就会转到省土地管理部门 , 在

该部门蓝皮书上注册 , 凭此发行土地证 。 (9)如果有反对注册的意见 , 土地区划部门就得收回该文

件 , 并退给当地的土地咨询局 。根据后者的意见 , 土地区划部长再做最后的土地归属的决定。

尽管上述程序和法律看起来既合理又严格 ,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些国家权贵和商人合作的可

能性。第一 , 所有土地登记的管理部门没有监督机制。从雅温得最高土地管理局到地方分支机构 , 国

家权贵执行法律 , 他们有权选择测量的土地。在他们看来 , 随着土地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现金收入的一

个源泉 , 它正在改变作为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一种手段的含义①。第二 , 许多政府官员并不需要通过

上述 9个步骤就能得到土地证。靠他们的帮助 , 商人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土地 。两者间可以进行权

钱交易 。比如 , 测量员对商人提出的土地进行核对时 , 可以对土地面积造假。第三 , 土地登记中有诸

多程序 , 但实际可以做公证的测量员数量有限 。因此 , 测量土地的时间总是推迟 , 这就为滥用职权提

供了契机。为了在土地买卖中获利 , 一些国家权贵就与商人合作 , 廉价购买还未被农民注册的土地 ,

然后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售 。两者都能从中渔利 。土地也因此变成他们积累资本的工具。

土 地 改 革 法 实 施 的 后 果 及 其 影 响

(一)土地改革的后果

1.如前所述 , 土地改革的第一个明显后果是几乎所有的土地变成了私有地。

2.从观念到实践 , 土地改革摧毁了传统村社的土地制度。 　土地不再是由大自然赋予的 , 也不

是由他们的祖先遗留的 , 而是属于个人私有财产。与此同时 , 土地法继承了原殖民宗主国时期的土地

制度 , 并使其合法化 。德国的土地法令 、 英国的土地证书和法国的土地特许权都出现于喀麦隆土地改

革的法令中 。

3.国家权贵和商人从土地改革中获得大量利润 , 而农民成了改革的牺牲品。 　我们可以从喀麦

隆西北和西南两省的土地登记数中看到类似的结果:国家权贵在这两省的土地登记中占有数量分别是

50.7%和 54.3%,名列榜首;第二位是商人 ,分别占 32.1%和 32.6%;广大农民只占 4.9%和 4.4.%。

另外 ,从土地的占有面积来看 ,西北省的国家权贵 (1.7%)、商人(7.2%)和教会(88.3%)合计占地

97.2%, ②而农民只有 0.7%的注册地;西南省的教会注册地较西北省大幅度减少 ,但权贵(30.7%)和商

人(21.1%)的土地注册面积却大大超过西北省 ,农民只不过拥有 7.3%的注册地。③

(二)土地改革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就传统村社的权威者 (包括村落或家族的领袖)而言 , 他们可以选择合作或拒绝。如选择合作 ,

他们必须将原有的权利转化成法律上的权利。换句话说 , 他们得放弃分配土地的权利 , 让位于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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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iriamGoheen, “LandAccumulationandLocalControl:theManipulationofSymbolesandPowerinNSO, Cameroon” , inR.E.

Downs＆S.P.Reynaeds., LandandSocietyinContemporaryAfrica, LondonandHanover:UniversityofNewEngland, 1988, pp.280-308.

值得注意的是喀麦隆的西北省是宗教圣地。那里既有天主教和新教 ,又有伊斯兰教 ,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由于国家和教会之

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 ,土地方面的主要冲突还是发生在农民和教会之间。这是原在喀麦隆任历史讲师、现在鲁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的让·恩柯·恩迪(JeanNkeNdih)的观点。

CyprianF.Fisiy, op.cit., p.90.



另一种新权威来主持 。酋长们由此在政治 、经济生活中失去其最根本的权利 , 即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的权利 , 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威信因此受到削弱。如选择拒绝 , 一些村落的传统权威者就会对新的改

革法置之不理 , 或只是将它看成权宜之计 , 即有选择地运用国家法律来作挡箭牌。但无论他们选择合

作或拒绝 , 他们不能改变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即改革后他们失去了分配土地的权利 。

就农民而言 , 受制于教育水平低的影响 , 他们对土地改革法令的理解是十分有限的 。他们认为土

地注册意味着今后要按土地面积交更多的税。况且 , 他们也不熟悉注册的复杂步骤 。因此 , 他们中很

多人不去登记已有的土地 。这样一来 , 他们就失去了许多原本赖于生存的土地 。他们对土地改革的反

应是被动的 , 其结果是他们遭受改革的痛苦最多。

就国家权贵而言 , 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 , 因为他们比农民和商人更早地知道法律 , 且可以按自己

的意愿来解释和应用这些法律 。国家权贵拥有土地的登记和土地的买卖 、 抵押 、租赁及分配土地的权

利 。与此同时 , 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与商人合作。国家法律因此成了为某些特殊阶层和个人服务

的工具 。

就商人而言 , 他们通过与国家权贵的合作获得对土地的投机权。在土地改革前 , 商人鲜有占有土

地的情况。但改革后 , 他们在农村获得了大片土地 , 并通过土地登记将之变成私有财产 , 由此成为

“土地新贵”。

总之 , 1974年和 1976年的土地改革造就了一批土地投机者 , 可惜并没有出现国家期望的乡村小

资产阶级积累土地资本 、 而且将这资本用于工业化发展的局面。

(三)土地改革法对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影响

在理论层面上 , 马克斯 ·韦伯 (MaxWeber)曾断言:“要想征服农民共同体 , 自然的道路就是

直接夺取他们的土地 。”① 在实践层面上 , 联合国社会经济事务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认为 , 非洲国

家特别缺乏对土地所有者的信息 , 结果是很难确定由谁来交土地税。在这种情况下 , 强制土地进行注

册可以解决行政困难 , 加速确认私有土地买卖的权利 , 由此增加市场上土地的供应 。②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 即土地改革政策是不利于农民的。大多数农

民囿于法律知识的局限性 , 程序和金融操作上的困难 , 没有能力去注册他们的土地 。对农民而言 , 农

村仍是一片广阔和自由的天地 , 他们本可以积极地配合国家的政策实施。然而 , 有两个因素威胁到了

农民的利益 。一是国有土地继续转向私人土地 , 二是国家权贵和商人控制着土地贸易 , 前者占领城

市 , 后者占领农村。这两者使农民持有地不断减少 , 从而迫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土地 , 一些农民成了私

有土地的雇工 , 另一些农民离开农村去城市谋生。没有土地的束缚 , 农民比以前获得更多的自由 , 国

家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但遇到粮食危机时 , 他们就会陷入困境 , 因为土地和劳动力大多脱

离了粮食生产。农民外出谋求生计和地方权贵土地购买力的增加 , 并没有使乡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喀麦隆首任总统阿希乔曾在 1980年宣布:“村社共同体……应根据政治 、 经济 、社会和管理计划

加以组织和规范 , 使其重新获得生命力。我们必须转变某些人的思考方式 , 他们企图授予那些看似能

够提供改善生活的部门以特权 , 而忽视我们国民经济所必须的基本生产部门……这涉及农村百姓的热

情 。只有发展基础生产 , 才可以激发他们的能量。真正的乡村发展应该是目标和形式的一致 , 以及政

治上民主的必要发展与经济上适当的增长保持统一和协调。”③

显然 , 政府深知农业和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可土地改革却是造成国家权贵与商人联

合投机土地市场 , 并使农民和传统的地方权威边缘化。 “1974年全国性的 土̀地改革 ' 制度为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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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yprianF.Fisiy, op.cit., p.121.

SeeTheUnitedNation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 AnnualReport1975 , NewYork, UnitedNationsPublications,

p.177.

CongrèsdeBaffoussam, “RapportdepolitiquegénéralduPrésidentnationaledel'UNC”, .CamerounTribune, Vendredi29février1980,

p.14.



使用和占领提供了新的渠道。它从制度上确立了个人要想获得土地 , 取决于国家政府 , 而不是传统势

力 , 并由此开创了一个真正的土地市场。”
①

作为一项国家政策 , 土地改革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 。也就是说 , 国家不能通过控制土地的方式来

控制农民。作为农民 , 他们因与土地分离而遭受政策之苦 , 因此很难在乡村发展的道路上与国家合

作 。这些土地政策很少顾及农民的利益 , 这很可能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受工业化的蛊

惑 , 政府企图用土地改革促使农民和农业边缘化。如果土地改革或农业改革能够更多地关注农民的利

益 , 如果官僚机制能保证政策的实施 , 国家将取得较为成功的发展。与此相反 , 国家只能是接受不发

展的结果。

结　　论

喀麦隆的土地改革既从根本上使农民利益与国家政策脱节 , 又使农民与他们的土地分离。

造成这样的结果来自 4个方面的因素:(1)政策本身的问题 , 即指导思想的问题。因为土地改

革的目的 , 不是为了发展乡村 , 而是为了工业化目标。 (2)政治制度的问题 , 因为政策在执行过程

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由官僚机制使然 , 也是由执行政策的国家权贵造成的。后者在执行过程中

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土地改革意味着所有的土地可以进入自由市场进行不动产交易 , 这样就能使

一些政客从中牟利。 (3)农民在发展中的角色问题 。由于缺乏对国家政策充分的认识 , 他们对这次

改革的反应总体上是被动的。虽然国际分工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在全球将农民置于边缘化的境地 , 但他

们还是可以用一些积极的态度来进行发展 , 以规避一些风险和不利因素。 (4)发展本身应予考虑的

问题。乡村的发展应该依靠农民 , 因为他们不仅提供发展的资源 , 如劳动力和粮食 , 而且可以通过他

们的积极参与来实现民主 。随着农业的新国际化重组 , 国家应该重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 即国家的政

策和制度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否则 , 所有致力于国家发展的努力会付之东流。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MirimaGoheen, op.cit., p.294.

·资料库 ·

欧 盟 将 向非 洲 提 供 64亿 美 元 援 助

　　欧盟委员会于 2006年 7月 13日披露了一个向非

洲提供 6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 该笔款项将用于援建

非洲的基础设施 , 特别是建设贯穿非洲的公路。 另

外 , 还包括一些跨国的能源 、 水力和信息技术网络建

设项目。这些项目将会纳入 2008 ～ 2013年的欧盟 -

非洲合作伙伴项目计划。 欧盟是世界上主要的对外

援助组织 , 2004年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援助预算共

433亿美元 , 超过全球援助额的一半。

欧盟指出 , 目前非洲 42%的人口没有安全的饮

用水 , 只有不到 20%的人口能用上电。非洲应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 , 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 , 必须要

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欧盟列出了 8条准备援

建的跨国公路 , 其中包括跨越 7个国家 、 长 4 500公

里的达喀尔 (塞内加尔)——— 恩贾梅纳 (乍得)高

速公路 , 以及跨越 12个国家 , 从努瓦克肖特 (毛里

塔里亚)——— 拉各斯 (尼日利亚)公路。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网站 , 2006年 8月 2日。)

(詹世明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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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mpactsofLandReformontheRelations
betweenGovernmentandFarmersinCameroon

PanHuaqiong pp.46-51

　　InJuly1974, theCamerooniangovernmentis-
sueditslandreformdecree, aimingtoreformtheu-
sufructoflandinCameroon.Apartfromasmallpart
oflandleftprivatized, thegovernmentestablishedits
authorityinlanddistributionthroughthisreform.
However, thereformmainlybenefitedthedignitaries
andmerchants, whobecamethe“newlandaristo-
crats” bymeansofseekingprivategainthroughpow-

erandbecominglandspeculators.Theoretically,
thislandreformendedthetraditionallinkbetween
farmers(aswellasthelocalauthorities)andland
forboththeconceptionandthetraditionalfunctionof
landhavegotchanged.Practically, thenationallaw
hasleftthefarmersmarginalizedbyallowingpeople
fromotherstratumstouseland.

OriginandDevelopmentoftheLeft(Socialist)MovementinIran(II)
———FromAugust19 Coupd' etattoIslamicRevolution

WangZezhuang pp.52-57

　　Iranhadbeentheforewordpositionofthecoun-
teractionsbetweentheEastandtheWestcampinthe
timeofColdWarfortheimportanceofitsgeo-stra-
tegicposition.Thepoliticalandsocialdevelopment
inIranaftertheSecondWorldWarhadbeenlargely
connectedwiththisinternationalbackground.The
“August19Coupd' etat” plannedandmanipulated
bytheUnitedStatesandBritainhadsignificantlyin-
fluencedthehistoryofIran.From 1960s, theleft
movementinIranhadrapidlyturnedtoleft, tothe
guerrillaandarmedstruggle, withthethoughtofvio-
lentrevolutiongraduallyrootingintheheartofpeo-
pleoftheLeftWingandintheheartoftheyoung
studentsasthemainstreamthoughtatthattime.

However, becauseofthepoliticalmonopolyandhigh
pressinPahlevidynasty, itwasonlyunderthecover
ofreligioncouldthesocialideologiessurvive, which
infactcreatedpropermentalconditionsforthereli-
giousforcestomaketheirleadinganddominantpo-
sitioninideologyandrevolution.Consequently, the
voiceandopinionsoftheleftweremergedandsub-
stitutedbythatofthereligiousintheIslamicrevolu-
tion.Theleftmovementshowedtheattitudeofsym-
pathy, understandingandsupporttowardsthereli-
giousleadersandIslamicrevolution, andmadetheir
contributiontothesuccessofIslamicrevolutionfrom
adifferentside.

TheCharacteristics, EvolutionandTendencyof
DemocraticSysteminSaudiArabia

TangBaocai pp.58-63

　　ThemaincharacteristicsofSaudiArabia' spo-
liticalsystemarethepolitical-religiouscombination
andtheco-governancebymorethanonefamily.
ThisarticlehasdiscussedtheevolvingprocessofSa-
udiArabia' spoliticalsystemfromthetimebefore
1960stoten-pointprogramofCrownPrinceFatsal
in1960s, andtothesignificantreformonthepoliti-
calsystempracticedbythereformistrepresentative
Fahdin1970s.SincetheSaudiArabiangovernment

andtheroyalfamilyareafraidthattocopyWestern
democracymayshakedomesticpolitics, cuitureand
society, andmaybecriticizedandresistedbylocal
religiousforces, thepoliticaldemocratizationtend-
encyinSaudeArabiaislikelytobepromotedin
propersequence.Whilethecourseofpoliticalrefor-
mationanddemocratizationinsaudeArabiainthe
21
st
centurymaynotbeinplainsailing, thereisthe

possibilitythatsomemajouprogresscouldbe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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